
　　民法典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体系之展开

陈 自 强 

内容提要：不当得利虽自民法通则即有规定，但到民法典才对其法律效果有进一步的

规定。返还范围区别得利人为善意或恶意，似乎被认为理所当然。不当得利有给付与

非给付得利两大类型，已蔚为共识，但如果返还效果规定无视启动返还因素的不同，

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不当得利案型，“非统一说”并无实际意义。双务契约无效或被

撤销，已为之给付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但返还关系之内容，应优先适用民

法典第１５７条，原物返还不能，应折价补偿，而不适用民法典第９８６条及第９８７条之
规定。非基于双务契约的一方给付案型及侵害权益不当得利案型，为适用该二规定最

重要的对象。金钱得利人负有金额返还义务，通常无所受利益不存在的问题，但在溢

付薪资或扶养费案例，比较法上常基于不当得利法以外之价值判断，从宽认定所受利

益不存在。民法典第９８７条恶意得利人赔偿损失规定之解释适用，有待厘清，若认为
属侵权责任，则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关键词：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双务契约无效　契约之回复　所受利益不存在　恶意得
利人责任

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下称 “民法典”）第三编 “合同”第三分编 “准合同”第

２９章以４个条文 （第９８５条到第９８８条）规定不当得利。民法典第９８５条规定：“得利人没有
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

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该条为不当得利概括条款，但书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民

法典第９８８条规定：“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第
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该条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与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２条、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３条并无不同。〔１〕在不当得利的返还效果方面，民法典并无类似德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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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无偿转得人返还义务之规定，被认为属于转用案例。详见陈自强：《多角关系请求权人之确定———契约法之现代

化 Ｖ》，２０１８年自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总经销，第７１页以下。



典第８１８条第１款及第２款的返还客体规定，〔２〕仅第９８６条规定：“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
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及

第９８７条规定：“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
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据此，依得利人善意与恶意，分别规定其返还范

围。但是，对不当得利之个别类型，无论要件或效果，民法典均无特别规定。〔３〕因此，民法

典之不当得利规定，要件及效果均极尽抽象概括之能事，法律适用多有待学说及实务之发展。

　　返还范围因得利人善意恶意而有不同，从保护善意之立场，似乎天经地义。在所谓占有人
与回复请求人法律关系之规定上，因占有人善意恶意而有所区别，屡见不鲜，如依民法典

第４５９条及第４６１条的规定，唯恶意占有人才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４〕自民法通则第９２条确
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以来，在关于无法律根据之判断上，学说无不提出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

主张，并依利益之取得是否基于给付行为，将不当得利区别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

两大类，但两者之区别并未贯穿到不当得利返还之内容，而对于返还范围因得利人善意恶意而

有不同，则似无质疑者。〔５〕

　　不当得利之法律效果规定如何展开，是否应依不当得利的类型而有所区别，换言之，不当
得利责任体系是否应配合请求权类型体系而展开，固然为不当得利法体系建构之核心问题，然

而，符合不当得利抽象要件的类型中，是否有不适于适用不当得利规定的，该问题似乎应更优

先解决。在针对法律行为无效或撤销有特别规定的立法例，此等规定之规范意义如何？与其他

可得运用在契约给付返还的制度特别是物上请求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之法律适用关系如何？在

适用民法典第９８６条的案例，如何认定所受利益不存在，方能一方面贯彻不当得利利益取除的
目的，他方面，不至于使得利人负担无法预期而无期待可能性的返还责任等问题，均有待

探讨。

　　中国大陆不当得利理论的发展近年来一日千里，渐渐摆脱单纯的学说继受，令人刮目相
看。〔６〕但不可讳言，返还效果部分较欠缺深入研究。不当得利之返还范围有明文规定者，始

于２０２１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新法是否使不当得利之理论展现耳目一新的面貌，为各界关注焦
点。个人对大陆民法所知极其有限，唯愿藉由鸟瞰不当得利返还的发展 （下述二），提供关于

民法典不当得利法律效果规定适用的一些浅见 （下述三）。

二、返还责任之法律发展

　　从历史发展来看，善意与恶意受领人之返还责任并非一个制度的不同效果。在古代罗马
法，受领人知其无保有权利，当作窃盗处理 （ＳｃａｅｖｏｌａＤ．１３，１，１８．），其后知悉 （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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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借鉴德国民法典，于第１８１条规定：“不当得利之受领人，除返还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于该
利益更有所取得者，并应返还。但依其利益之性质或其他情形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

德国民法典除不当得利一般规定外，尚特别规定了法律上原因嗣后不存在返还、目的不达返还及因违反善良风俗

及禁止规定返还三个特殊的给付不当得利类型。关于后二者，参见陈自强：《不法原因给付》，《月旦法学杂志》

第３１１期 （２０２１年４月），第１３２页以下。
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４》，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５０３页以下，第５１９页以下。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７３页。
早期的研究，如崔建远：《不当得利研究》，《法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第５８页以下；王利明：《论返还不当
得利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中国法学》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７３页以下。



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ｓ）与自始恶意相同，受领人应依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返还原物，返还不能，不得主张
所受利益不存在，应附加利息偿还价额。经院道德哲学从基督伦理观点出发，也认为不论现存

利益如何，恶意受领人对其罪恶应负责任。１８世纪奥地利的特蕾西亚法典 （ＣｏｄｅｘＴｈｅｒｅｓｉａｎ
ｕｓ）将恶意受领人责任排除在返还诉权之外，恶意受领清偿者，构成诈欺。〔７〕欧陆普通法时
代，非债返还法则系以善意受领人为规范对象，明知给付人无给付义务而受领之恶意受领人，

依窃盗返还诉权 （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ｅｘｃａｕｓａｆｕｒｔｉｖａ）须返还全部利益，故意受领非债清偿，负侵权责
任。〔８〕恶意受领人责任之法律性质，因时因地理解有不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之演变可以说

就是善意受领人责任之历史发展。

　　 （一）１８世纪以前
　　不当得利之发展可大别为三个阶段。１８世纪末之前，建立在无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之
现代意义的不当得利法尚未登场，１９世纪在历史法学派大师萨维尼的努力之下，不当得利概
括条款渐被学说认同，驯至有瑞士及德国关于不当得利一般规定之立法。〔９〕一旦法典确立不

当得利一般条款，问题焦点转为受领人究竟应返还最初受领之利益还是现存之利益。

　　１．罗马法
　　罗马法并无不当得利之一般概括条款，现代被认为属于不当得利之案型，在罗马法系透过
不同类型的返还诉权 （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处理。罗马法返还诉权为严格诉讼，乃返还标的物，不问所
受利益为何，无扣减项目，不允许有弹性。无法返还金钱，不影响责任，受领人如同借贷之借

用人，不须返还同一之物，仅须返还种类质量相同之物。受领之特定物灭失时，因客观不能而

免责，但因受领人之过失所致者，债务视为存续。受领人若出售标的物，返还客观可能，无待

拟制，返还义务存在，仍可判令偿还标的物之价额。唯当被告善意出售之物嗣后非因其过失灭

失，方不负责任。若让受领人 （出卖人）保有价金不公平时，罗马法时代法学家优利安 （Ｊｕｌ
ｉａｎ）允许原告提起价金之诉，用以取代请求被告返还财产。此新形态诉讼乃基于代位思想，
仍被称为返还诉权。〔１０〕因物之使用而收取之孳息固然应返还，但使用金钱实际获得之利益，

则无返还义务，已消费之孳息，亦同。〔１１〕

　　古典时期罗马法返还诉权无所受利益不存在的问题。若干法务官返还诉权承认以现存利益
为返还范围，如受监护人未得监护人同意订立之契约及无效之配偶赠与，善意受领人仅就现存

利益负返还之责；再如善意自主占有人，不须偿还已消费之孳息，而仅须返还现存者，且不对

损害及因过失未收取之孳息负责；〔１２〕最后，在不法管理，本人不须偿还有益费用，而仅对现

存之利益负责。〔１３〕但是，罗马法并无善意受领人返还范围之一般法则，上述案例均系基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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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当得利之历史发展，参见陈自强： 《从返还诉权到一般不当得利请求权》， 《月旦法学杂志》第 ３０９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第１６８页以下。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ｐｐ．８９７－８９８．
ＨＫＫ／Ｓｃｈｆｅｒ（Ｆｎ．７），§§８１２－８２２，Ｒｎ．１８１．
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７条、第９８９条，瑞士民法典第９３８条，奥地利民法典第３２９条，均为此一法则之继受，日本民
法 （第１８９条、第１９１条）起而仿效。
Ｕｌｐ．Ｄ．３，５，５，５；德国民法典第６８７条第２款、第 ６８４条第 １句。瑞士债务法第 ４２３条第 ２款也有类似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７７条第１项亦同。



殊之考虑。〔１４〕

　　罗马法大全在保留古典时期返还诉权的同时，揭橥基于自然法的利得禁止原则，但利得禁
止原则与古典罗马法非债返还之本旨并不相容，盖非债清偿之返还，并非因受领人受有利益，

而是给付人之给与无正当原因 （ｄａｔｉｏｓｉｎｅｃａｕｓａ），无正当原因之给与使返还诉权发生，返还之
客体为给付人之给与，而非受领人之现存利益。〔１５〕

　　２．中世纪
　　中世纪经院学派扩张现存利益返还法则之适用范围，返还之处罚原则在范围方面依 “不

得让你受利”之道德诫命。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ＴｈｏｍａｓｖｏｎＡｑｕｉｎ）主张在使用借贷等非
自益行为，合法受领人对无过错之灭失不负责任。后来的经院学者认为，在善意的物之消费，

利益的存在为根本要素。中世纪学者江森·迈诺 （ＪａｓｏｎｄｅＭａｙｎｏ）解释罗马法大全学说汇纂
文本，主张金钱若已支出，则不须返还。巴托鲁斯 （Ｂａｒｔｏｌｕｓ）反对此说，认为代替物应适用
严格责任。〔１６〕

　　３．近代
　　在自然法理论，现存利益返还尚未成为规则。格劳秀斯 （Ｇｒｏｔｉｕｓ）仅对未成年人承认以现
存利益为返还范围。荷兰法学家区别种类之物与特定之物，肯定所受利益不存在为一般法则

者，尚为少数。〔１７〕自然法基于利得禁止原则，返还义务包括所有现存及已消费之孳息，但因

受领人自己努力而得之孳息，不在此限。〔１８〕

　　在潘德克顿现代运用 （ｕｓｕｓｍｏｄｅｒｎｕｓ）时期，利得禁止原则也对返还责任及责任之性质产
生影响：若返还请求权不能使受领人在损害返还债权人之情况下受有利益，相应之下，受领人

也不应该因为返还而受到损害。〔１９〕当时流行的说法，种类之物受领人应返还种类相同之物，

于特定物，应原物返还，若有使用收益及从物，应一并返还，但可扣除所支出之费用。原物无

法返还时，若非迟延，善意受领人仅就所受利益负返还责任。潘德克顿现代运用并不一般性地

承认所受利益不存在，但有不同看法。〔２０〕

　　在欧陆普通法，一般认为依罗马法，负有返还义务之被告不须支付利息。潘德克顿现代运
用时期的学说判例引用公平及衡平 （ｂｏｎｕｍｅｔａｅｑｕｕｍ），观点不同。席尔特 （Ｓｃｈｉｌｔｅｒ）认为非
债返还须附加利息，自然债务依罗马法基于公平亦负利息支付义务，利息债务为法律上债务。

依莱斯 （Ｌｅｙｓｅｒ）见解，自然法并未规定应支付利息，公平及衡平本身不会使利息义务发生。〔２１〕

　　４．欧陆普通法理论
　　罗马法返还诉权无所受利益不存在法则的状况，到１９世纪发生变化。萨维尼在其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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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ｎ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ｉｎ：Ｅｒｎｓｔ（Ｈｒｓｇ．），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ｎＢｅｒｅｉ
ｃｈｅｒｕｎｇ，Ｍｏｈｒ２００３，Ｓ．３。
同上引 Ｅｒｎｓｔ文，第４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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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ＫＫ／Ｓｃｈｆｅｒ（Ｆｎ．７），§§８１２－８２２，Ｒｎ．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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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４〕，Ｅｒｎｓｔ文，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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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 Ｋｕｐｉｓｈ文，第２４３页以下。



罗马法体系》第５卷将罗马法片段的返还诉权转型为现在的 “无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他人

受损”之命题。〔２２〕因有萨维尼之主张，不当得利概括条款渐被承认，无法律上原因不当得利

之规范模式使罗马法之返还诉权转型为独立的法律制度，因其适用范围广，因而有必要在法律

效果方面导入责任减轻法则。〔２３〕一旦公平及衡平成为不当得利法的真正基础，原告之请求受

公平及衡平之支配，则被告唯有取得利益时方负返还之责，〔２４〕善意返还债务人仅对现存利益

负责，遂发展为不当得利法的一般原则。

　　欧陆普通法通说反对普鲁士普通法及法国民法善意受领人如借款人负责之规定，减轻善意
金钱受领人之返还义务，为一般性地将非债返还责任限制在现存利益的最重要的实质理由，特

定物受领人让与标的物时，仅对所得价金负责，非债清偿所得金钱，若投资失利，不须返还。

非债返还系基于公平及衡平，因而善意受领人仅须返还现存者，若有因消费获得利益，应返还

之，让与或标的物非因过失毁损灭失无法返还时，不负责任。１９世纪前半，绝大多数知名民
法学者均赞成限制责任。〔２５〕１８６３年萨克森民法及 １８６６年德勒斯登草案也采纳此观点，规定
善意受领人仅就现存利益负返还之责。〔２６〕

　　上述说法，并非无争议。１８５０年埃克斯莱本 （Ｅｒｘｌｅｂｅｎ）在分析罗马法大全文本后，反对
所受利益不存在法则，主张特定物返还不能的，依给付不能，但在金钱或消费物，应返还金钱

或返还种类相同之物。〔２７〕

　　 （二）欧陆成文法

　　１．自然法法典
　　１７９４年普鲁士普通法及１８０４年法国民法典采原物返还原则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ｎａｔｕｒｅ）。前者
规定特定标的物之受领人如同善意占有人负责，但以清偿为目的而受领金钱或消费物，如同借

用人负责。法国民法典基本上相同：金钱或代替物之受领人应返还种类数量相同之物，纵非因

过失无法返还，亦同。〔２８〕特定物善意受让人应返还原物，若已将受领之物出售，仅须返还出

卖该物所得之价金 （１８０４年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８０条），因受领人之故意过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
者，应偿还该物之价额 （１８０４年法国民法典第 １３７９条），非因过失而无法返还之危险，由返
还债权人负担。〔２９〕

　　２．１８８１年瑞士债务法
　　瑞士学者冯·普兰塔 （ｖｏｎＰｌａｎｔａ）将萨维尼理论引进１８６１年的瑞士联邦民法典第４６７条
中，开不当得利概括条款立法之先河。〔３０〕受此影响，负责起草瑞士债务法不当得利规定的

冯·韦斯 （ｖｏｎＷｙｓｓ）教授在１８７７年提出制定不当得利请求权之一般规定的建议。１８８１年通
过的瑞士债务法 （俗称 “旧债务法”）第７０条规定：“无合法原因自他人财产获得利益，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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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Ｋｎｉｇ书，第５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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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之责。”１９１１年瑞士债务法第６２条第１款也规定：“以不当方法自他人财产获有利益者，应
返还其利益。”两者用语虽略有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无差异。１９１１年瑞士债务法第６４条规定：
“受领人能证明返还请求时利益不存在者，不得请求返还，但受领人恶意让与利益或可得预期

负返还义务，不在此限。”“旧债务法”第７３条早有类似之规定。
　　３．德国民法典
　　１８８０年，冯·屈贝尔 （ｖｏｎＫüｂｅｌ）负责起草的德国民法典债之关系部分草案，就不当得
利规定了四个各自独立的返还类型：第一，非债返还 （Ｒüｃｋ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ｗｅｇｅｎ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Ｎｉｃｈ
ｔｓｃｈｕｌｄ）；第二，作为前提的将来事件不发生之返还 （Ｒüｃｋ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ｗｅｇｅｎＮｉｃｈｔｅｉｎｔｒｉｔｔｓｄｅｓ
ｖｏｒａｕｓｇｅｓｅｔｚｔｅｎ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ｎ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ｅｓ）；第三，具非难性受领之返还 （Ｒüｃｋ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ｗｅｇｅｎｖｅｒｗｅｒ
ｆｌｉｃｈｅｎＥｍｐｆａｎｇｅｓ）；第四，无保有利益原因之返还 （ＲüｃｋｆｏｒｄｅｒｕｎｇｗｅｇｅｎｇｒｕｎｄｌｏｓｅｎＨａｂｅｎｓ）。
其中，非债返还之法律效果规定最为详尽 （第５条至第１２条），其他不当得利类型均准用之。
　　 （１）返还范围
　　１８８８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基本上承袭冯·屈贝尔之部分草案，规定了五个独立单元，
但更为精简。非债返还法律效果之规定 （第 ７３９条至第 ７４１条）准用于其他不当得利类型。
第一草案第７３９条规定：“因给付标的之性质或返还诉讼系属时无法返还标的物，受领人应偿
还价额。受领人在返还请求诉讼系属时已不因给付受有利益的，返还或价额偿还义务消灭。”

依该规定，推定受领人受有无法律上原因给付之通常价值之利益，受领人得证明所受利益不存

在而推翻之。该规定为现行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第２款和第３款之前身。〔３１〕依德国民法典起
草第一委员会的见解，给付若使受领人财产减少，得主张利益不存在。

　　１８９５年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一改按不当得利诉权类型分别规定之模式，无保有利益原因
之返还，跃升为不当得利之一般要件，原本以非债返还为设想对象的关于法律效果的规定，也

成为不当得利之一般效果。德国民法典起草第二委员会审议时，曾有善意受领人之保护仅限于

标的物毁损灭失，若因自己目的而消费、出售或赠与，均应偿还价额之提案，多数说反对之，

主张不当得利乃基于公平，因而善意受领人之责任不得超过现存利益。〔３２〕

　　受领人因返还标的物所支出之费用，萨克森民法典及德勒斯登草案规定，受领人得请求偿
还所有之必要费用，有益费用则仅能在标的物价值增加之限度内请求，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

第７４０条第３款明文规定受领人得请求偿还所有之费用，该规定后来以受领人得主张所受利益
不存在为由而遭删除。〔３３〕

　　 （２）物之收益
　　善意占有人是否有物之孳息收取权，为欧陆普通法时代有名之争点，学说一致认为善意占
有人不须返还已消费之孳息。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７４０条第２款规定，非债清偿善意受领人
之收益返还责任，依占有人与所有人之法律关系，亦即不须返还已收取之孳息。第二委员会认

为受领人得证明所受利益不存在而得到保护，因而不采该立法例，最后通过的条文亦然。

　　其结果，不当得利受领人与善意占有人关于使用收益之返还，南辕北辙：当债权行为与物
权行为均无效时，若依占有人与所有人法律关系之规定，善意占有人对标的物有收益权；倘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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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为无效，依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第１款，返还义务扩及到收取之孳息及享受到的使用利
益，返还土地者，应返还租金之收益及收成或其价额，若实际居住房屋，应返还使用之客观价

值。学说及法院均主张，无法律上原因的，无论占有移转或所有权移转，均应依第８１８条第１
款返还已收取之收益，避免二者规范的不协调，惟理由构成不同。〔３４〕

　　 （３）代位物
　　德国民法典债编部分草案起草者冯·屈贝尔，区别物上代位物及交易所得，后者不包括在
返还范围内。依第一草案第７４０条第１款，返还义务扩及本于该给付更有所得，除孳息、使用
利益外，尚包括标的物毁损灭失之保险金。交易所得是否得为返还对象，第一委员会委由学说

实务发展。第二委员会明确反对交易所得包括在返还范围内。〔３５〕

　　他方面，在无权处分不当得利，第一委员会引用普鲁士普通法之立法例，承认原所有人得
请求无权处分人返还全部价金。因在善意取得，原所有人丧失所有权及无权处分人取得之价金

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无疑问，故另设条文明示之。此即为德国民法典第 ８１６条第 １款
第１句之沿革。〔３６〕

　　 （４）恶意受领人责任
　　１８、１９世纪的欧陆民法典或草案，有认为恶意受领人应依侵权责任规定负责，１８０４年法
国民法典第１３７８条则将恶意受领人之返还责任规定在非债返还中。〔３７〕在有不当得利概括条款
的国家，恶意受领人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顺理成章地成为不当得利法之规范对象。

　　欧陆普通法时代，非债返还法则是以善意受领人为设想对象，明知给付之人无给付义务而
受领，负侵权责任。在冯·屈贝尔起草的部分草案中，如果受领人为恶意，受领之金钱应附加

利息返还，代替物须以种类、质量、数量相同之物返还，特定物之返还不能者，受领人应负赔

偿责任。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各不当得利类型均各有其法律效果之规定，但以非债返还最

为详细，其余类型若无特别规定，准用非债返还。对于非债清偿恶意受领人责任，草案第７４１
条区别受领时知悉及其后知悉两种情形。自始知悉者，依侵权行为规定负责，嗣后知悉者，则

未课以损害赔偿责任，但须偿还价额，不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一般的非给付不当得利之返

还责任，草案第７４８条第３款第２句明文规定不影响侵权行为责任。第二草案及德国现行民法
典取消恶意受领人自始及嗣后知悉之区别，也不规定价额偿还责任，仅规定依一般规定负责，

至于具体效果之展开，有赖１９００年以后德国学说判例之发展。〔３８〕

　　２０世纪以后，欧陆法系国家次第拥有自己的民法典，立法上盛行无法律上原因得利之规
范模式，在无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损害三个要件的基础上架构出不当得利一般

请求权，〔３９〕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成为得与侵权责任鼎足而立的独立制度。在不当得利返还范围

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区别受领人善意与恶意，确立善意受领人仅须返还现存利益。但因不当

得利适用范围极广，启动不当得利之事件，或不当得利之利益性质，甚至受领后之发展，千变

万化，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成为２０世纪以后不当得利法发展上的重大议题。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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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国民法典制定后之发展

　　不当得利因类型不同而有各自的成立要件，已为德国通说及实务见解所采，法律适用上更
大的挑战，来自请求权内容之判断。争议问题不胜枚举，举其荦荦大者：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
的效果规定是否适用于所有不当得利案型，还是应有所区别？何谓受领人受领时所取得之利

益？第８１８条第２款之价值，应客观抽象认定，还是应取决于被告具体个别之关系？价值认定
的时点为何？第８１８条第３款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与第８１８条第４款恶意受领人责任之不同之
处何在？双务契约之返还关系如何？受领人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之返还责任如何？

诸此争点，不仅为不当得利规定本身之适用问题，更涉及不当得利法与民法其他制度，尤其是

与契约解除回复原状及所有人与占有人法律关系等制度之协调，问题错综复杂。〔４０〕返还之利

益究竟应以受领人受领时所取得之利益为中心 （客体取向说），还是以受领人之整体财产状况

为基准 （财产取向说），为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体系建构最关键所在。

　　１．客体取向说或财产取向说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为法定债之关系的两大要角，前者以损害为中心，后者则为
利益。正如同财产上损害之理解有差额假设说与个别损害说之对立，前者认为财产上损害应比

较损害事故发生前后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整体的财产状况，后者则主张损害为特定法益所受之不

利益。〔４１〕不当得利法所谓之利益，也有抽象财产取向说与具体客体取向说之不同。前者认为

不当得利既然系基于公平而生之返还责任，返还责任也应赋予受领人公平之保护，返还义务不

能使义务人负担超出其实际获利的数额，返还义务并不在于返还其所受领者 （ｄａｓＥｒｌａｎｇｔｅ），
而在返还其所受利益 （ｄｉｅ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所受利益乃现存利益与无得利事件财产状况之比较
所得之差额，财产不利益只要与得利之事件有因果关系，善意受领人均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

在。１８９９年史蒂夫 （Ｓｔｉｅｖｅ）主张所受利益为抽象的、可变的财产数额后，该观点逐渐成为
２０世纪初的共识。费舍尔 （Ｆｉｓｃｈｅｒ）在１９１３年发表的论文中，甚至认为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
规定受领人应返还其所受领者，系用语不当。〔４２〕“二战”后，弗卢梅 （Ｆｌｕｍｅ）〔４３〕及其门生
仍坚守此说，最近还有人认为此为不当得利法之最高原则。〔４４〕

　　１９０７年，冯·图尔 （ｖｏｎＴｕｈｒ）揭竿而起，批判当时通说，认为德国学说忽视个别不当得
利类型当事人地位之不同，赞同在给付不当得利从宽考虑受领人之免责主张，误以为有给付义

务之人，若欲主张给付基于错误而请求返还，正如基于错误撤销法律行为之人须负赔偿责任，

给付之人也应承担他方因返还所受之损害。在侵害他人权益不当得利，利益并非基于返还请求

人之给与，而系受领人之受领，受领人若花费更多、不行使机会或权利、负担新的义务，此等

损害不能转嫁由债权人负担。第８１８条第３款之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乃规定信赖利益，该规
定之适用使给付之受领人免于信赖利益损害固然可采，但在非基于给付而得利之案例，得利系

基于受领人之行为，受领人并不值得保护。〔４５〕１９３４年维尔伯格 （Ｗｉｌｂｕｒｇ）在其划时代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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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ｐｐ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Ｋｒａｍｅｒ，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２．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８，Ｓ．１１３．
参见陈自强：《契约责任与契约解消：契约法讲义 ＩＶ》，２０１８年自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总经销，第８４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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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卢梅最近的观点，参见 Ｆｌｕｍｅ，Ｄｉｅ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ｅｃｈｔｓｆｉｇｕｒｄｅｒ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ｉｎ：５０Ｊａｈｒｅ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ｏｆ，Ｆｅｓｔｇａｂ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００，Ｓ．５２５ｆｆ。
Ｖｇｌ．Ｓｃｈｗａｂｉ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３，ＢＧＢ§８１８，Ｒｎ．１１１．
参见前引 〔４２〕，Ｆｌｅｓｓｎｅｒ书，第２６页以下。



著中接受此看法之后，〔４６〕学者前仆后继地限制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

　　德国现代非统一说的奠基者冯·卡默雷尔 （ｖｏｎＣａｅｍｍｅｒｅｒ）在１９５４年明确主张德国民法
典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一般内容为返还所取得者或其价额。〔４７〕此具体客体取向之理解取代

抽象财产取向的理论成为通说，所受利益不存在为抗辩事由，受领人负举证责任。〔４８〕盖不当

得利制度旨在矫正无法律上原因之取得，债权人之正当利益为取回其所失去者。返还所取得者

相当于损害赔偿法之回复原状原则，返还不能时转变为金钱之价额偿还。〔４９〕所受利益仅与所

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有关，但所受利益存在时，其他规定不能解决债务人责任为何的问

题。〔５０〕抑有甚者，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须针对各该不当得利案例分别检讨，如双务契约

无效，标的物返还不能，不应盲目适用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而应寻求自有的解决路径。〔５１〕

　　２．恶意受领人责任
　　依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９条第１款，恶意受领人负与诉讼系属后之受领人相同之责任，第８１８
条第４款规定，受领人自诉讼系属时起依一般规定负责，排除第８１８条第３款利益不存在规定
之适用。〔５２〕依通说，所谓一般规定，主要指第２９１条及第２９２条关于诉讼系属后金钱及特定
物返还之规定。依第 ２９１条，受领之金钱，应自受领时起附加利息返还。因依第 ２９２条之规
定，标的物毁损灭失或其他返还不能之损害赔偿，适用所有人与占有人法律关系之规定，而恶

意占有人依第９８９条仅对其故意过失负损害赔偿责任，恶意受领人对标的物毁损灭失亦负过失
责任，若无过失，仍得主张利益不存在。〔５３〕反之，善意受领人因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标的

物毁损灭失纵有过失亦免返还之责，受领人对所取得之标的物不负有任何注意义务，恶意受领人

返还责任加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善意受领人仅对已收取之孳息负返还之责，而依第９８７条
第２款之规定，恶意受领人因过失怠于收取者，亦应返还。〔５４〕恶意受领人返还之必要费用，依
第９９４条第２款，适用无因管理之规定，善意受领人则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之抗辩。
　　３．返还效果之体系
　　所受利益不存在之规定，仅适用于善意未被起诉之债务人，恶意及被诉之债务人适用一般
规定，特别是所有人与占有人法律关系之规定。依卡纳里斯 （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ｎａｒｉｓ）〔５５〕的分
析，〔５６〕不当得利在效果面出现二分体系。善意受领人仅须返还现存利益，其返还责任乃利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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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５０〕，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２５７页以下。
卡纳里斯为笔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５日逝世），他在不当得利法领域发表了数篇影响深远的论
文。个人在１９９５年 （《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政大法学评论》第５４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２０５页以
下）及１９９６年 （《委托银行付款三角关系不当得利》，《政大法学评论》第５６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页以下）
发表的论文，就是以他的对待给付不当得利 （ＤｉｅＧｅｇｅｎ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ｋｏｎｄｉｋ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９１，
Ｓ．１９－６３）及三角关系不当得利理论 （Ｄｅｒ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ｉｍＤｒｅｉ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Ｌａｒｅ
ｎｚ，１９７３，Ｓ．７９９－８６５）为基础，运用在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的研究成果。
参见前引 〔５０〕，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２５７页以下。



除责任 （Ａｂｓｃｈｐｆｕｎｇｓｋｏｎｄｉｋｔｉｏｎ），反之，恶意受领人知无法律上原因取得利益，知有返还之日，
因而应以他人之物处置所取得之利益，而处于他人之物之受托人及管理人的地位，故对标的物之

过失负损害赔偿责任。因而，恶意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可谓处理他人事务及利用他人之物之不当得

利返还责任 （Ｆｒｅｍｄ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ｆüｈｒｕｎｇｓｕｎｄＦｒｅｍｄｎｕｔｚｕｎｇｓｋｏｎｄｉｋｔｉｏ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建立在两个
不同的基本形态上，公平内涵不同。善意受领人返还责任为财产关联责任 （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ｂｅｚｏｇｅｎｅｎ
Ｈａｆｔｕｎｇ），债务人仅须返还现存的财产增加，而不须受到其他不利益。反之，恶意受领人责任
为行为关联责任 （ｖｅｒｈａｌｔｅｎｓｂｅｚｏｇｅｎｅｎＨａｆｔｕｎｇ），债务人应如同处理他人事务负责。财产关联之
取除不当得利为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所特有，恶意受领人与善意受领人均负此责任，恶意受领人

责任仅将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转型为真正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所特有。

　　除上述善意受领人与恶意受领人返还责任体系外，卡纳里斯认为尚有类似契约请求的准契
约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体系。此说法之契机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判的飞机案 （ＢＧＨＺ５５，
１２８）：〔５７〕未成年人甲未购票，混入人群而搭乘乙航空公司自汉堡飞往纽约之飞机，因未满
载，乙并未受损。甲并无到纽约的计划，因而未有所节省也无其他财产增加。法院认为甲应支

付飞机票价，判决结果得到通说支持。因恶意受领人不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依第 ８１８条
第２款须偿还价额，而所取得者为运送本身，故须支付票价。卡纳里斯认为此案不仅未运用所
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中的所谓利益，也未使用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９条的所谓损害，与法律之明文规
定有差距。此形态之价额偿还请求权因与所受利益及损害概念无关，勿宁与契约请求有类似

性，而为德国案例发展出来的第三种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类型。〔５８〕

三、民法典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从舍弃以非债返还为首的个别不当得利规范模式、确立不当得利一般条款的立法原则而
言，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一致，但就未区别给付及给付以外而得利的方面，则与瑞士债务法

第６２条第１款及日本民法第７０３条相同。在不当得利法律效果方面，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关于善
意受领人返还范围之规定，固然与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之规定相似，民法典第９８７条规定恶意
得利人须 “依法赔偿损失”，与德国民法典规定受领人依一般规定负责之点，则略有不同。从

日本民法不当得利无返还客体之规定，且善意恶意受领人责任分列两个条文来看，民法典之不

当得利效果规定在外观上最接近日本民法。此外，日本民法依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采意思主

义，基本上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原则，民法典依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若亦采以债权形式主

义为原则、以债权意思主义为例外的物权变动模式，〔５９〕则日本学说判例之发展对民法典返还

范围规定的解释适用，较诸德国民法典而言具有更为直接的参考价值。

　　 （一）日本民法之借镜

　　１．不当得利之规定
　　日本民法之不当得利法规范构造与德国民法典截然不同，并无关于不当得利返还客体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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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４６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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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２页。



定。日本民法第７０３条开宗明义规定不当得利之返还义务：“无法律上原因受有他人财产或因
劳务之利益，因而致他人受损失者 （受益人），于其利益存在之范围内负返还义务。”仅从条

文表述观察，日本民法似奉行现存利益返还原则，并采抽象财产取向观点。然而，受领人是否

得一般性地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日本民法制定之际即有激烈争辩。〔６０〕第 ７０４条乃恶意受领
人责任之规定：“恶意之受领人应附加利息返还其利益，若有损害，负赔偿责任。”依立法者

意思，该条实质上为侵权行为规定，为避免不当得利法之原则性规定 （第 ７０３条）扩张到恶
意受领人，而有该条之设。〔６１〕

　　２．责任类型化
　　他方面，类型论者对日本民法第７０３条及第７０４条之适用范围多所质疑。加藤雅信认为，
在以给付不当得利为主的矫正法不当得利，不应区别受领人善意或恶意，受领人应返还其所受

领之利益，反之，在以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为首的归属法不当得利，则得适用不当得利返还范围

之一般规定。〔６２〕藤原正则指出，日本民法第 ７０３条、第 ７０４条之前身为旧民法财产编第 ３６８
条、第３６１条第２项第２目，后者以非债返还为主要规范对象，非债清偿受领给付系基于返还
债权人之给付，发生受领人终局保有给付之信赖保护问题，因而有第 ７０３条、第 ７０４条之规
定。反之，侵害权益不当得利并非基于返还债权人之行为而生，多无法令返还债权人对受领人

利益保有之信赖负责，第７０３条善意受领人返还范围规定之适用应更具弹性。〔６３〕从立法沿革
来看，他认为日本民法第７０３条系为非债清偿之不当得利而设，双务契约之清算、侵害他人权
益等不当得利类型，均不能无条件全面适用之。非债清偿系因给付之人的错误而起，因而可能

发生受领人之给付保有信赖保护问题，其他情形则未必如此。〔６４〕

　　抑有进者，日本因不采物权行为独立性原则，无论在给付或非给付不当得利，均产生不当
得利与民法物权编第１８９条以下关于所有人与占有人法律关系之竞合，但无条件容许请求权自
由竞合的学说并不多见，而多戮力以赴寻找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状态的请求权，甚至采取规范统

合说，如在买卖无效，出卖人请求返还标的物，内田贵认为该请求权为具有物权请求权及不当

得利返还请求权两者之性质的请求权。〔６５〕

　　综上，日本不当得利法虽开宗明义规定不当得利之返还范围，但其后的学说不仅在成立要
件上采类型说，对第７０３条、第７０４条的不当得利返还范围规定之适用对象多所质疑，更企图
整合以占有人所有人法律关系为首的诸返还关系。日本较新的不当得利教科书或体系书，要件

论及效果论甚少各自为政，反而强调不当得利之效果与不当得利之类型不可切割。诚如藤原正

则所言，若不当得利之法律效果不因不当得利之类型而有不同，与其大费周章学习德国民法典

的非统一说，不如采统一说。〔６６〕不当得利之返还客体及返还范围不容与不当得利类型相切

割，不当得利法之适用更应一并考虑与物上请求返还相关规定之关系，在日本可谓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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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日本民法第１２１条之２
　　采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德国，因契约无效、被撤销或有其他不生效力之情形，使已为之
给付无法律上原因，而须依不当得利之一般规定请求返还给付，为给付不当得利之最主要适用

对象。若不采物权行为独立性原则，或采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契约无效，因契约而发生之物

权变动即失其效力，逻辑上，给付之人回复为权利人，无待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所有物，并不

需要另设特别规定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此即为 ２０１６年法国民法典之态度。就个人所知，欧陆
民法典国家甚少就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返还设有独立规定，１８９８年日本民法亦如此。
　　出人意料的是，日本２０１７年修正通过的民法增订第 １２１条之 ２，明文规定受领基于无效
行为为债务履行之给付者，对相对人负有回复原状义务。民法典总则编第六章第三节第１５７条
规定了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财产之返还：“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

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财产之返还，应设有独立的规

定，可谓自民法通则以来，立法者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传统。民法典通过的时间虽晚于日本民法

修正，但显然不是师法日本。〔６７〕也因日本民法第１２１条之２之增订，使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在
不当得利返还效果规范构造上更为接近。

　　日本民法制定时，法国民法典并无不当得利之一般规定，不当得利之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
自德国。日本学者对双务契约原物返还不能，德国严格二不当得利请求对立说及差额说之发

展，知之甚详，但日本并未陷入相同的论争混战中。对立的两个学说为加藤雅信所提的事实上

牵连关系说及矶村保所主张的价额偿还说。事实上，双务关系说区别双方是否均已为履行而异

其危险负担，但在出卖人先给付案例及互易契约仅一方给付返还不能情形，例外承认价额偿还

义务。对此，矶村保认为，买受人占有中买卖标的物灭失，买受人不知契约无效，信赖自己为

所有人而使用，此信赖必然与价金确定地归属于出卖人之观念不可分，从而，买受人应以自己

责任避免标的物毁损灭失之危险，纵无过失而原物返还不能，在自己所支付或应支付之价金数

额限度内，不能期待自己免价额返还义务而请求返还价金，应承担返还不能之风险。〔６８〕

　　价额偿还说在日本债权法修正讨论过程中成为支配性见解。自 ２００６年 “民法 （债权法）

改正检讨委员会”提案到最后通过的法案，日本民法总则均有针对无效法律行为返还的规定。

关于该规定的来龙去脉，个人已另著文，兹不赘述。〔６９〕综合修法中的讨论，有以下几点说

明：第一，日本民法第７０３条及第７０４条作为不当得利的两个基本规定，系以一方对他方单方
为给付而设想之规定，不适合于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特别是有偿契约之回复原状，可谓日本

学界主流看法。〔７０〕第二，已为给付之回复关系更接近契约解除之回复原状关系，而非不当得

利之返还关系。第三，法律行为若为无偿行为或给付受领人在社会政策上有特别保护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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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特别规定之必要。第四，第１２１条之２为不当得利之特则，第７０８条不法原因给付之规定
仍有其适用。例如诈欺罪之被害人行使撤销权后，因诈欺本身抵触刑法，该当不法原因，加害

人交付之标的物，依第７０８条，被害人不负回复原状义务。〔７１〕

　　 （二）类型化之返还体系

　　近年来，在以王泽鉴为首的留德学者的引导下，海峡两岸不当得利的发展越来越向德国法
靠拢。王泽鉴认为，２０１２年台上字第１７２２号判决明确采取德国区别给付型及非给付型之非统
一说，具有总结八十年来不当得利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进而以非统一说为基础，建构不当得利

体系。〔７２〕我国台湾地区学说及判例虽支持非统一说，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之区别并

未贯穿到不当得利之返还效果。不当得利论者虽间接透过日本学说或自德国直接进口二请求权

对立说及差额说等理论，但海峡两岸之不当得利非统一说充其量仅止于要件论。〔７３〕

　　在德国或与德国亦步亦趋的不当得利立法例，要件非统一，效果统一，似较符合法条架
构。然而，不仅在日本，在德国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将类型论贯彻到效果论，出现真正类

型化之责任体系，而此类型观点，未必与德国流行的非统一说分类一致。不当得利区别为给付

型与非给付型，建立在给付概念上，乃纯德国式的思维模式，若给付概念本身极为复杂，未必

能解决不当得利法面临的难题，则不当得利责任体系之展开不妨摆脱以给付为核心的类型区别

观点。如果说给付型及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之区别使不当得利成立之判断更具科学性，则非统一

说仍为不当得利法象牙塔中的思维模式。反之，类型化责任体系充分意识到不当得利与许多法

律制度发生犬牙交错的法律适用关系，因而应基于法律体系一致性、统一性观点，建构足以解

决竞合之法律适用问题，并能避免价值判断矛盾冲突发生之体系。类型化责任体系之具体展开

因人而异，尚未有定论，但给付型不当得利以无效双务契约给付返还为核心，非给付型则以侵

害权益最为重要。

　　１．无效双务契约给付之返还
　　民法通则以来关于法律行为无效的独立的返还规定，其立法目的何在？是否有实质的法律
规范目的？得否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对此，教科书论述多一笔带过，少有详论者。

　　民法通则制定时，比较可能成为参考对象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１３条之规定：“无效
法律行为之当事人，于行为当时知其无效，或可得而知者，应负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之责

任。”承袭民法通则传统的民法典第１５７条是否具有与我国台湾民法相同的规范目的，固然不
无探讨的价值，然因我国台湾规定无论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责任均以行为当时知或可得而知为

要件，至少就返还关系而言，物上请求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均无此例，该规定存在之必要性备

受质疑，不少学者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７４〕

　　反观民法通则第６１条第１款以来，一直到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财产
返还之规定，均无特别限制，或许因此之故，并无质疑该条之妥当性的见解。民法典施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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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民法总则第１５７条相同内容的规定，规范功能是否有所改变，尚未见论者。学者似乎认为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仅具有宣示意义，请求权基础仍为民法典总则以外其他各编相关之具体规定。
通说认为已为给付之返还，应返还者为原物的，返还请求权性质为物权请求权 （返还原物请

求权），如应返还物以外之其他利益，其性质为不当得利，〔７５〕依不当得利返还规则，孳息亦

应返还，应返还金钱者，应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返还利息。〔７６〕然而，若请求返还的因素均为

法律行为无效，何以返还客体之不同，请求权基础即有所不同？此点，是否反而显示民法典合

同编不当得利返还及物权编所有物返还效果之规定，虽散布各处，在处理法律行为无效的返还

问题上，仍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返还关系？〔７７〕

　　在德国，返还关系基本上有三套体系，即物上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及契约解除回复原状，
但无论请求权发生要件或请求权发生后之返还内容，均各有其体系。如所有权移转行为无效，

所有人请求受让人返还所有物时，若发生使用利益返还的问题，并非依不当得利，而是第９８７
条以下占有人与所有人法律关系之规定。仅债权契约无效，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所有权及占

有，使用利益返还，则依第８１８条第１款。契约若非无效，而系被解除，则有第３４６条以下规
定可循。

　　姑不论民法典第１５７条之法律性质如何，民法典亦有此三套体系，第４５９条以下规定似乎
也是在处理请求返还原物附带衍生的问题，须先有占有返还请求权，才有损害赔偿、费用偿还

等问题发生，所有人或其他返还请求权人请求返还所有物或占有，衍生的问题须继续适用物权

编占有的规定，似乎不容就利益返还等问题另外适用不当得利，充其量仅有类推适用的问题。

若买卖合同无效，不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则返还关系均适用民法典物权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及民法典第４５９条以下，较诸适用对返还客体毫无规定的不当得利，似乎更为明确。
　　然而，问题之关键在于，法律行为无效之返还适用物权编返还相关规定，是否妥当？关
此，立法者在民法典第４５８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
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

定。”该规定已将其合同优先原则表露无遗。合同无效返还关系须有自成一格的法律体系，民

法典第１５７条更确认此价值判断。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若为第 ４５８条所谓 “有关法律规定”，则应

勇于承担此立法任务。

　　事实上，双务契约返还之特殊性，不仅表现在一方给付返还不能之危险分配，利益性质上
无法原物返还，受领人因而负有价额偿还义务时，价额之计算亦应考虑到当事人在契约中对给

付价值之评价，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对此等自始无法原物返还之案例如何适用，均有异于无偿

契约或非基于契约给付之情形，而有待特别处理。双务契约给付之受领人至少在外观上参与契

约之缔结，当事人在契约预设的给付与对待给付之交换关系，双务契约返还关系上是否应尊重

当事人的规范计划与价值判断，不无探讨之必要。抑有进者，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系于受领人善

意与否，未必妥当，如强迫推销购买商品，受领商品之买受人以意思瑕疵为由撤销买卖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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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买受人明知契约有意思瑕疵而负恶意受领人责任，并不公平，有失法律赋予被害人撤销权

以摆脱契约拘束之立法意旨。〔７８〕

　　通说的理解似乎基于对民法典总则规范功能的错误印象，以为总则以外有特别规定的，总
则的规定仅具宣示意义。然同样将法律行为无效之返还效果规定在民法总则的日本民法第１２１
条之２，并不仅是装饰用的花瓶，更有其实质的价值判断及规范功能，即有偿法律行为给付之
返还，为给付之返还，而非利益之返还，返还关系之内容接近合同解除后之回复原状关系，不

应适用不当得利返还内容的规定。关于使用收益之返还，日本民法立法者不加规定，委由学说

判例之发展，但从立法者认为法律行为无效之返还性质上接近合同解除的观点，尽可能与合同

解除后处理一致，应该符合立法意旨。民法典制定后法律行为无效返还关系之具体内容如何展

开，不仅是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特有的问题，民法典不当得利返还及合同解除后法律效果 （民法

典第５６６条）的规定均因陋就简，有待学说及实务同心协力。
　　２．非基于双务契约之给付返还
　　双务契约之返还关系虽为给付不当得利之最重要情形，非债清偿概念上也可涵盖清偿无效
双务契约债务之情形，但从立法沿革来看，德国乃至日本民法之不当得利效果规定，立法者系

以非债返还为设想对象，且为仅一方为给付之情形，因而未考虑到双务契约之特殊性。仅一方

为给付之非债清偿典型案例，如不负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义务而以赔偿目的所为之给付、付款

给错误之人、溢付款项等，返还之原因不在于契约之瑕疵，而在于给付本身。〔７９〕赠与契约之

返还，特别是因撤销赠与而起者，固然也属于一方给付之情形，但赠与人与受领人间至少外观

上有赠与契约，返还原因也与契约瑕疵有关，与典型仅一方为给付之非债清偿有所差异，德国

学者施勒希特里姆 （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ｒｉｅｍ）在其 《欧洲返还及不当得利返还》的巨著中相当于给付不

当得利的部分，即区别为非债返还不当得利、有偿契约返还及赠与返还之三大体系。〔８０〕赠与

契约返还之原因在于契约本身，在构成要件之判断上与双务契约类似，反之，在无契约关系仅

一方为给付之案例，如何决定不当得利返还之义务人，尤其是在三角不当得利关系中，问题至

为棘手。但无论何者，财货之移转系基于给付人之意思，均可能发生善意受领人保有利益之信

赖保护问题，从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对于善意受领人均有所受利益不存在之规定，英国也承

认 “所受利益不存在”（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法则。〔８１〕

　　３．侵害权益不当得利
　　在非给付不当得利，侵害权益不当得利最为重要。侵害权益多半无法原物返还，因此多为
偿还价额。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系以非债清偿为设想对象，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对该规定于侵害

权益不当得利之适用多所质疑 （Ｐｒｏｔ．ＩＩ，Ｓ．１１８３），学说也认为纵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不排除所
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也受到诸多限制。取得标的物而支出之费用不得扣抵，如乙偷甲之

布料，出售于丙，丙加工，甲对丙主张不当得利时，丙不得主张扣除支付给乙之价金。因信赖

取得之保有而支出之费用，扣抵也不公平。恶意受领人均应偿还价额。〔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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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费用之返还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除侵害权益不当得利外，继受德国非统一说不当得利类型之学者，尚
认为有求偿及费用支出不当得利。此二者是否非依不当得利处理不可，固待深论，纵认为属于

不当得利案型，也无原物返还、代位物、收益返还等问题，亦无侵害权益不当得利之利益取除

功能、给付不当得利之返还功能，而仅有补偿功能 （Ｋ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德国学者温德霍斯
特 （Ｗｅｎｄｅｈｏｒｓｔ）称之为 “不真正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ｕｎｅ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８３〕此
等利得返还案例，由无因管理乃至委托法处理是否更为妥适，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三）民法典不当得利之返还内容

　　综上分析，并不是只要没有法律依据而得利的案件，均应一体适用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及
第９８７条关于返还范围之规定，个人认为至少应排除双务契约给付之返还，纵承认非给付不当
得利中有所谓费用支出不当得利及求偿不当得利，〔８４〕此形态之得利案例是否适用相同之返还

效果规定，尚待斟酌。从而，非基于双务契约的一方给付案型及侵害权益不当得利案型，也许

是适用前述二条最重要的对象。以下参考外国法的经验，提供民法典返还范围规定之适用的几

个想法。

　　１．返还客体
　　民法典除在第９８５条揭橥一般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要件及效果外，就不当得利返还客体
并无进一步规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返还之内容，固然言简意赅，至少规定除应返还因法律
行为所取得之财产外，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所谓不能返还，包括法律

上的不能返还 （如转让善意第三人）及事实上的不能返还 （如标的物灭失）。没有必要返还，

主要包括性质上无法返还及因适用他方知识产权获得利益的情形。〔８５〕就无效法律行为返还的

内容，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更为详尽，适用不当得利，反而无法可循。
　　他方面，该条虽有折价补偿之规定，但对使用收益利益之返还及费用偿还，则并无规定。
依传统见解，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即合同解除后有溯及既往的效果，当事人的财产状态可以

回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即回复原状。无效法律行为返还，性质上与合同解除返还类似，

应得援用合同解除之回复原状法则，得请求返还：（１）财产所产生的孽息；（２）支付一方在
财产占用期间为维护该财产所花费的必要费用；（３）因受领并保管标的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４）因返还此前受领的标的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８６〕

　　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之不当得利案例，其利益之返还应依民法典不当得利规定。第９８５
条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所谓之利益，应该不限于原物，尚包括原物之收益。原物

固有形态改变，其财产价值仍然存在或可以代偿的，亦属于返还标的。〔８７〕

　　２．所受利益不存在
　　善意与恶意受领人责任最大的差异，在后者不能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民法典第９８６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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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解释与适用，因而影响到善意与恶意受领人责任。

　　 （１）整体财产状况之比较
　　民法典第９８６条 “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之利益，与第 ９８５条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

当利益”所谓之利益，显有不同。依第９８６条，返还客体为 “取得的利益”，此利益相当于德

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基于给付或其他事由有所取得者，在有体物，指原物、原物之收益及代位物
乃至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８８〕民法典不当得利法乃采客体取向观点，而非财产取向观点，

须先确定返还客体后，才须斟酌善意受领人所受利益不存在之抗辩，民法典第 ９８６条之适用，
因而须观察利益受领时及其后知悉无法律上原因取得之前受益人财产之整体变动。

　　 （２）金钱之返还
　　受领之利益为金钱时，学说认为因金钱具有高度可代替性及普遍使用性，只要移入受领人
之财产，即难以识别，原则上无法判断其存在与否，但受领人能证明确以该金钱赠与他人时，

则可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８９〕对此，有学者从节省费用支出观点，主张金钱虽消费，但受领

人因而节省支出或取得其他财物，仍应认为所受利益存在，反之，善意受领人受领该金钱而致

原本不可能从事之支出，如环游世界、捐赠慈善团体等，则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９０〕

　　环游世界等奢侈消费也能免责，似有违法律感情。捐赠慈善团体，并未获得具有对价关系
之给付，善意受领人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而免责，虽然较容易被接受，但赠与为无偿行为乃

民法之规范观点，完全无私无我不求任何回报的赠与并不多见，赠与常出于履行道德上义务、

一定形式的财产分配等动机，对受赠人之馈赠多为报答其过去之协助或努力、期待其将来的一

定作为或不作为，赠与人社会评价因而提升或得税捐之减免等无形或有形利益，赠与人包含其

声誉、社会评价等更广义的财产状态未必因赠与而减少，因赠与而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未

必公平。基于金钱的特殊性，在罗马法，无原因而取得金钱，与金钱借贷返还义务相同，无

所谓所受利益不存在问题。奥地利、法国及意大利许多国家规定受领人应返还受领之金额，

并非基于对罗马法法源之尊重，而为经验，即金钱具高度流动性，且受领人得自由决定如何

使用金钱。〔９１〕

　　金钱之受领人负返还受领之金额义务，有时失之严苛，备有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国家，
常运用该规定缓和之。受领错误之付款，善意受领人若能证明款项之使用并未节省其他开销，

得依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８条第３款免返还之责。在溢付薪资，法院依经验法则认为受领人一般不
会储蓄，而会立刻用在更好的一般生活上，从而在诉讼时多无剩余，若受领人主张薪资已全部

用尽，法院均适用该条款，善意受领人免负返还之责。〔９２〕如国库因溢付而扣抵公务员薪资，

公务员起诉请求返还，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公务员若花在提高生活素质上，依公务员薪资之目的

及本质，利益不存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５８年因算错年资善意取得溢付薪水、薪水花完
一案，判决善意受领人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而免负返还之责。学说认为，在薪资溢付案例，

从宽认定所受利益不存在，乃基于保护受雇人之法律政策决定及价值判断，仅对具体之事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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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体的返还原因方有正当性。在其他情形，仍应回归一般原则。〔９３〕

　　奥地利民法典虽有金钱应返还同金额之原则，学说及法院对所受利益不存在法则之运用较
德国严格，但基于社会考虑对薪资或扶养费溢付也允许主张利益不存在，但不是以费用节省为

由。奥地利最高法院在１９２９年铁路局算错退休金案中认为，铁路局拥有计算退休金的地位而
负其责，其溢付可视为铁路局自己之过失，受领人获得更多金额通常为消费溢领金额之原因，

受领人多无法事先积蓄准备返还之基金，再者，奥地利铁路人员薪资不高，纵有溢付，仅能算

作弥补薪资不足的部分，请求返还全部金额为重大不公。〔９４〕法国民法典与奥地利民法典类

似，非债清偿金钱之受领人负返还相同金额之义务，但对社会给付，法国最高法院有时认为不

符合非债返还要件而驳回原告之请求。在无法否认构成非债清偿要件的情形，受领人因返还所

受之损害，法院承认其得依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８２条之侵权行为一般规定请求损害赔偿。
　　在溢付薪资或扶养费等案例，各国法院多基于生计扶养照料等考虑，从宽认定所受利益不
存在，与后述未成年人返还责任相同，均非基于不当得利法本身之价值判断。

　　３．恶意得利人之损失赔偿责任
　　依民法典第９８７条，受损失的人得向恶意得利人请求返还其所取得之利益并依法赔偿损
失。日本民法第７０４条规定： “恶意之受领人应附加利息返还其利益，若有损害，负赔偿责
任。”两相比较，不同之点有二：第一，民法典无附加利息返还之规定；第二，在民法典，受

损失的人得 “依法”请求赔偿损失。民法典第 ９８７条损失赔偿规定之法律性质，有更多的想
象空间。

　　日本学说对其民法第７０４条损害赔偿责任之说明，相当复杂。立法者及通说认为，恶意受
领人为侵权行为人，最低限度负有支付法定利息之义务，若能证明损害，尚须负损害赔偿之责

（侵权责任说）。稍后，末弘严太郎主张恶意受领人纵返还利益，仍不足补偿损失者之损害时，

就不足部分负赔偿义务，日本民法第７０４条损害赔偿之目的，并非基于侵权行为，有损失即得
请求赔偿，不须具备权利侵害之要件 （不当得利特别责任说）。 “二战”后，王田弘毅认为，

返还权利人仍有损害时，恶意受领人若具备民法第７０９条以下之侵权行为要件，负有依侵权行
为之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发生侵权与不当得利之请求权竞合。另有债务不履行说认为，不当得

利返还债务乃无期限债务，因恶意而迟延，法律效果为损害赔偿义务，该条损害赔偿责任为债

务不履行责任。〔９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２项几乎是日本民法第 ７０４条之翻译。我国台湾通说认为，
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２项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系不当得利法上的制度，而非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
任，损害赔偿亦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之范畴。〔９６〕因不当得利之成立并不以过失为要件，此

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不是过失责任。然而，依第１８２条第２项请求损害赔偿之范围究竟如何，学
说并未进一步说明。该条损害赔偿若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则应如日本不当得利特别责任说

所言，赔偿范围限于利益返还仍不足以回复其利益的部分。此时，损害赔偿云尔，仅为利益返

还的方法，补充利益返还之不足。恶意受领人之行为若具备侵权行为要件，仍应负侵权责任，

固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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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第９８７条损害赔偿之法律性质，尚待论究。问题症结在于该条所谓的 “依法”，是

依何种法律。民法典不当得利规定本身并无损害赔偿之规定，该条损害赔偿所依据的法律，最

可能的是侵权责任之规定。然若须具备侵权责任要件方能请求损害赔偿，则民法典第９８７条损
害赔偿之规定仅具宣示性质，而不具实质意义。除非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

法律根据的情形均构成侵权责任，否则恶意受领人不构成侵权责任时，仅不得主张所受利益不

存在。但如此解释是否为立法者本意，有待斟酌。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是认为该条旨在表明恶

意得利人受领利益本身即应负侵权责任，该条为侵权责任的特别规定，得利人除返还利益外，

尚须 “依侵权责任法律效果之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不当得利特别责任说又是另外一种理

解可能。

　　４．能力不足者之保护
　　得利人为未成年人或意思能力欠缺之人，在不当得利返还规定之适用上，是否须有对应之
道？如善意恶意之判断，究竟应取决于得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无疑义。〔９７〕在不当得利返

还责任方面，各国多有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法则。〔９８〕日本２０１７年修正民法第１２１条之２第３
项规定，行为时无意思能力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仅于现存利益限度内负返还之责，保护扩张

到无意思能力人。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第６条之２规定，消费者依消费者契约法第４条第１项到
第４项撤销契约时，善意消费者的返还范围也限定于现存利益。民法典无论法律行为无效返还
或不当得利返还，均无此类特别保护规定。在不当得利返还规定之适用上，是否应贯彻能力不

足者乃至消费者保护之价值判断，尚待学说及实务之发展。

结 论

　　罗马法返还诉权多针对给付之返还，非债返还最为重要，除基于特殊的考虑承认以现存利
益为返还范围外，返还客体为给付，无所受利益不存在问题。１９世纪后半，因有萨维尼之主
张，不当得利概括条款渐被承认，使罗马法返还诉权脱胎换骨转型为独立的法律制度，因其适

用范围广，而有必要在法律效果方面导入责任减轻法则，承认以现存利益为返还范围。他方

面，无限制地运用所受利益不存在法则，又造成许多不公平的结果。德国民法典制定后差额说

的崛起，就是针对双务契约返还之特殊性，为排除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而提出的。德国

现代非统一说奠基者冯·卡默雷尔早在１９５４年就强调不当得利之返还范围或返还客体均无法
一概而论，唯有针对各该不当得利类型方能求得正解。〔９９〕日本类型论早已将非统一说的精神

贯彻到效果论上，其２０１７年民法修正甚至导入无效法律行为回复原状规定，确认有偿行为返
还履行之给付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之不当得利一般要件乃至效果规定，均建立在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上，稍有不慎，不
当得利制度极可能如脱缰野马，难以驯服。学者虽均同意不当得利之要件应区别给付与非给付

两大案型，但在效果论上，并未意识到返还客体与范围亦应针对不当得利案型事实关系、事物

本质及利益状态之不同，作个别判断。所受利益不存在规定之适用，在不同的不当得利案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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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展开甚至无用武之地，并不足为奇。无效双务契约给付之返还，不仅就返还关系之启

动，不当得利法无法提供任何实质的价值判断，给付之返还更是基于无效法律行为规范回复到

缔约前状态的立法目的，返还的客体是给付，而非现存利益，因而，应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
规定返还原物，原物返还不能的，折价补偿，利得人不得主张所受利益不存在。利得人得否主

张所受利益不存在，考虑因素经常是不当得利法以外的立法者价值判断，未成年人之返还责任

及薪资溢付之返还两大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欧陆民法典虽常将恶意得利人之返还责任规定在不当得利法中，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善意
与恶意受领人之返还责任并非一个不当得利制度的两面，恶意得利人受领利益本身构成侵权，

除须返还利益外，尚须负侵权责任。民法典第９８７条恶意得利人责任法律性质之理解，牵动不
当得利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此二者如何恰如其分、各司其职，更是民法典施行后民事责任

体系建构的重大课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ｆｏｒ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ｔｈａｔ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ｐａｙｍｅｎ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
ｎｏｎｐａｙｍｅｎ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ｆ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ｔｅｌｙｔｏａｌｌ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ｒｅ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ｏｎ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ｓｎ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ｒ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ｈａｓｎｏ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７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ｆ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ｎｏ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ｃｏｕ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ｒｉｃｅ，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９８６ａｎｄ
９８７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ｒｅｃａｓｅｓ
ｏｆｏｎｅｐａｒｔ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ｎｏ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
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ｗｈｏｉｓｕｎｊｕｓｔ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ｉｌｙｈａｓ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ｅｎｒｉｃｈ
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ｓ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ｒｉｓｅｉｎｓｕｃｈｃａ
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ｇｅ，ｃｈｉｌ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ｌｉｍｏｎｙ，ｔｈｅ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ｂｅｎｅ
ｆｉｔｉｓｏｆｔｅｎ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ｒｏａｄ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ｌａｗ．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８７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ｓｓ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Ｉ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ａｔｏｒ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ｏｒ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ｌｙｍｅｓｓ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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